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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政治中的审议与协商〔∗〕

———从英国脱欧公投的宪法学分析说起

○ 唐　飞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从英国脱欧公投的宪法学分析入手,对英国议会主权理论进行批判性分

析.英国宪法中政治主权与法律主权的划分存在着结构性张力,通过引入宪法政治与

审议民主〔１〕理论,有助于化解政治主权与法律主权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张力,并借助审议

民主理论去完善全民公投制度.审议民主是一种高阶民主,政治与法律理论应当从宪

法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审议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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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必得出场”:英国脱欧的政治宪法学反思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英国发生了两场举世瞩目的全民公投(referendum).
在２０１４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苏格兰选民最终选

择了保留在一个统一的联合王国之内.然而在２０１６年的第二场全民公投的结

果却是“脱欧派”以微弱优势战胜“留欧派”,让盲目乐观、毫无心理准备的人们大

跌眼镜.英国脱离欧盟的结果引发了英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的短期剧烈动荡和长

期不确定性.时任英国首相卡梅隆辞职以承担发动脱欧公投的政治后果;在随

后的２０１７年大选中,由于脱欧议题的复杂性与分裂性导致产生了一个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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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过半的“悬峙议会”.特蕾莎梅不得不与其他小党联合组阁,根本无法实

现其选前所希冀的通过大选组成一个“稳固且强有力的政府”,从而挟民意与欧

盟谈判的目的.在随后启动的脱欧谈判果然并不顺利,欧盟以强硬的姿态面对

英国的分裂行为,甚至是有可能拒绝给予英国所希望的欧洲经济区成员待遇.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１１月,英国与欧盟进行了六轮谈判,一直毫无实质性进展,英国

有可能面临“硬脱欧”的黯淡前景,而这可能会对英国贸易、金融以及整个社会经

济的发展产生巨大打击.在英国脱欧的影响下,一时间欧洲各国疑欧主义运动

或者其他各种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也都此起彼伏,并形成亲欧盟的建制派精英与

反欧盟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对立.
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冲击举世瞩目,英国脱欧公投的前因、后果与未来也受

到世人关注.英国脱欧的原因林林总总有很多,譬如说,英国保守主义与光荣孤

立的传统对欧外交政策、民族主义与反全球化情绪的日渐浓厚、中东长期动荡带

来的难民潮对欧盟一体化政策的冲击、全球反恐局势的恶化,以及政治精英为了

党派利益而有意操弄民意,等等原因不一而足.这些社会背景、政治态势与社会

思潮原因在很多文章中已经谈及,但是从宪法学角度对英国脱欧公投的制度结

构进行反思的文章似乎还尚不多见.本文就试图从英国脱欧公投的制度背景谈

起,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实际上,全民公投在英国宪法体系中并没有确定的位置,人民主权思想也并

非是英国宪法的直接基础,因为自光荣革命以来,议会主权理论一直就是英国宪

法的拱顶石.对议会主权理论作出最早最系统概括的,是１８世纪英国宪法学家

布莱克斯通,并得到后世戴雪等宪法学家的继承和发展.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解

释,英国议会拥有一种“万能权”:“在制定及确认某项新法,扩大或限制某项法律

的适用范围,撤销、废止或重新启用某项法律及对某项法律加以阐述方面,议会

拥有的权力是至高无上且不受约束的”,亦即是说,议会是英国宪法“委托”主权

的机构.〔２〕需要强调的是,英国宪法学说并不反对人民主权的思想,正如著名的

辉格党人柏克所说:“虽然政府是一种有着神圣权威的机构,但它的形式和它的

经管者,却通通源出于人民”〔３〕.但是,前有英国内战和共和国时期的惨烈教训,
后有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的惨状,英国主流政治思想反对不受限制的激进民主

思想,英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因素必须以议会主权、代议制和法治的形式表达出

来.在英国人看来,不受限制的激进民主在实质上是“革命和宪法的热忱的借口

之下太频繁地脱离了自己的真正的原则”,“脱离产生了革命和存在于宪法之中

的那种坚定的、审慎的(deliberate)而又深思熟虑的精神”〔４〕.柏克引用古希腊

政治思想表示,直接民主在大型国家从来没有成功实践过.就１８、１９世纪的英

国政治状况而言,英国民主制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其形态是以基层为主的,
集中于议会选区内的选举与市镇社区的内部事务.即便是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初

期发展起来的相对激进的全国性民主政治运动,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将政治目

标集中于争取普选权和议会改革,相对而言很少脱离既有宪制框架.〔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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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原因,１９７５年的英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全民公投(恰巧是关于英国

的欧共体成员身份)的合宪性就受到了广泛质疑,反对者质疑全民公投是否与议

会主权这一宪法根基相容.实际上,就连两党领袖都对全民公投持反对态度.
据记载,时任工党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曾经坚决反对举行有关于欧共体成员

身份的全民公投,只是后来迫于党内分裂的压力才不得不改弦更张,但他仍然坚

持该次公投是“特殊状况”.〔６〕时任反对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也同样反对在英国

举行全民公投,她后来在自传中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的立场是彻底地反对整套

全民公投的理念,因为全民公投是违宪和非英国(un－British)的实践.”撒切尔

夫人第一次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在下议院发言就是坚决反对就欧共体成员身份

举行全民公投:
此次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完全就是提出一个疑问:何种问题需要举行

全民公投?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需要更改宪法的时候.可是,根据英国传统

很难定义什么是更改宪法,因为英国宪法是如此的有赖于惯例与先例.
如果的确存在恰当的宪法依据,也就是说如果确实能够明确定义宪法

惯例的话,一次全民公投也许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就意味着英国会走向成

文宪法或部分成文宪法,有如其他民主国家一样,这对议会主权的影响深远.〔７〕

在工党的强推之下,英国于１９７５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全民公投,并最

终通过公投决定保留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身份.此后英国举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

全民公投,包括若干次地方权力下放公投,以及２０１１年的议会选举制度改革投

票和２０１４年的苏格兰地区独立公投两次较为瞩目的公投.但是这些公投大多

都波澜不惊,没有引起重大变革;２０１４年的苏格兰地区独立公投期间虽然存在

着种种不确定性,但最终有惊无险地维持了联合王国的国家统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英国政治家所推动的重大宪法改革几乎都经历了全

民公投这一程序,由人民“出场”对重大宪制问题进行全民公投似乎成为了一项

宪法惯例.英国政治学家卡瓦纳曾经乐观地评价说:“在１９７０年代,全民公投还

被认为是非常有争议的一种方式,如今已被牢固地确立为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８〕

二、“人民出场”与两种主权间的张力

其实,议会主权理论的集大成者戴雪却并不反对全民公投;他反而主张英国

在解决爱尔兰自治问题上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然而,卡瓦纳和戴雪并没有完

全意识到全民公投与议会主权之间的张力,全民公投的宪法地位究竟如何实际

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全民公投与议会立法权、人民主权与议会主权之

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协调.法律与政治有相分离的一面,但政治也为法律提供

正当性基础,同时法律也应当吸收政治,从而为政治提供有序规则.换句话说,
全民公投需要在宪法体系中有恰当的宪法地位.

从理论上而言,立法至上的议会主权的确意味着议会可以通过立法进行全

民公投,因此,表面上看来议会主权并不与全民公投相矛盾.但是,议会主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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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还意味着“议会不得约束继任者”原则,也就是说:“上届议会不可以限制

下届议会,现行法规却可以被后来的法律所取代”〔９〕.因此,无论之前议会如何

进行立法,后来的议会都可以完全拒绝承认全民公投的结果.所以议会主权下

的全民公投只能是无约束力的咨询性公投,并没有法律意义,缺乏适当的宪制地

位.但在另一方面,在启蒙之后的现代西方社会,民主理念本身已经成为政治社

会最重要的正当性来源之一,作为一种民意表达机制的全民公投具有高度的政

治正当性基础.
从法律上而言,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英国所有的全民公投都是无约束力

的(no－binding)咨询性投票.这些全民公投要么其结果并非是重大宪制问题,
要么就是投票结果与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意志相同,因此并未彰显两种主权的相

互张力.而脱欧公投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英国脱欧的重大政治影响之外,就是

在于公投结果最终与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意愿相互矛盾,这实际上有宪制危机和

政治僵局(deadlock)的潜在局面.根据官方公布的公投结果,脱欧阵营以

５１．８９％对４８．１１％的微弱优势取得胜利.然而,时任英国两党领袖、大部分内阁

大臣和超过四分之三的议会议员却都支持留在欧盟;新继任的首相特蕾莎梅

和大选新产生的议会议员仍然大部分是留欧派.根据２０１７年“脱欧程序案”中
英国最高法院的明确裁决,启动脱欧程序必须由议会立法才能最终决定:“２０１６
年的全民公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其法律意义却应由英国议会通过法

案授权来决定,由公投结果的执行而产生的对英国法的改变必须在英国宪

法许可的方式下进行,这种方式就是议会的立法.”〔１０〕在公投中失败的亲欧派正

是希望借英国议会投票的契机推翻全民公投的结果,反对党工党也利用议会授

权政府启动脱欧程序的机会为保守党制造政治障碍.
戴雪在«英宪精义»中将主权划分为法律主权和政治主权两种:所谓法律主

权就是议会主权理论上“不受法律限制的立法权”,这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概念;而
所谓政治主权,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意志,在英国它就是多数选民的意志.法律

主权与政治主权存在着不一致的可能性:一方面,戴雪认为,现代立宪民主制的

基本原则就在于“议会的法律主权从属于国民的政治主权”〔１１〕;另一方面,戴雪

又强调虽然政治主权在政治上具有至上性,但它并非法律事实,没有直接的法律

效力.因此,全民公投的结果仅为政治事实而非法律事实,缺乏法律效力;除非

议会承认全民公投的结果并将其转换为法律.他在«英宪精义»中强调:
故自英宪言之,宪法常有所准备以宣扬选民的意志,务使此项意志在最

后期间常为国中之最大及最高势力.虽然,如此说法,只可谓政治的事实,
决非法律的事实.是何以故? 则以法院执法不必理会选民的意志故.〔１２〕

但是,戴雪对这两种主权如何协调起来并未过多着墨,他只是对法律与政治

的关系做了简略陈述:“大概言之,长久来看,议会中的代议制部分的长久意愿很

难与英国人民或相当选民的意愿相违背;下议院的多数决议往往就是英国人民

所期许的”〔１３〕.戴雪相信,英国的代议制民主就能够将议会的法律主权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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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主权协调起来,所以议会主权本质上就是一种“受限的万能权”(restrictＧ
edomnipotence),但这种限制又并非是法律体系上的.戴雪的这种说法显然是

太乐观了.一旦人民出场直接表达政治意志,便具有比代议制代表们更高的正

当性与权威性,任何政治机关都无法漠视.如果没有宪法体系内的机制将人民

直接意志予以法律表达,便存在着宪法危机的潜在危险.议会主权与人民主权

之间如何协调起来,便成为最为重要之问题.
在脱欧公投中,最终在特蕾莎梅首相的强力推动下,议会投票决定授权政

府启动脱欧程序,最终结果有惊无险;但是这样的一波三折本身就意味着宪制危

机甚至是政治危机的不确定性,因为议会在法律上完全有权违背全民公投的结

果一意孤行.虽然长远来看戴雪可能是对的,但却忽略了当法律主权与政治主

权相冲突时导致政治僵局、宪制危机乃至放大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在长远上

冲击英国的宪制体系,这是简单依靠代议制无法解决的.因此,在制度设计时显

然不能寄希望于戴雪所说的“长期一致”,而是需要为全民公投找到恰当的宪法

位置.
从某种程度而言,纯粹的代议制和议会主权存在着部分“民主赤字”.其实

晚年戴雪也意识到了他早前理论中对代议制民主的过分乐观情绪,意识到了英

国议会主权体制中的寡头制发展倾向.〔１４〕所以,在重大宪法问题上人民当然有

权直接表达意志,全民公投是对代议制的有益补充,人民通过全民公投直接决定

根本性的宪法制度.正如陈端洪教授振聋发聩的表达:“人民必得出场”〔１５〕.但

是全民公投本身依然存在着经典政治思想家所担心的民粹主义危险,也与英国

宪法中的议会主权存在着制度结构上的张力.因此,在民主理念日益成为现代

政治正当性基础的今天,议会主权必然面临着“人民必得出场”时刻的挑战.

三、宪法政治中的审议民主:人民主权作为一种法权结构与政治正当程序〔１６〕

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波格丹诺一直便是全民公投的倡导者,他在脱

欧公投结束后即撰文表示:反对脱欧的议会将不得不遵循脱欧公投的结果,这已

经在英国宪法中引入了人民主权的新原则,而这种情境“虽然不在法律上、但在

实践上已经悬置了议会主权”;议会主权原则的缺陷在于议会“缺乏足够的正当

性独自做出某些根本性的政治决断”.〔１７〕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戴雪小心翼翼

地区分了法律主权与政治主权两个维度,并将议会主权限于法律主权和法律理

论讨论的范畴之内;但是另一方面,法律与政治又并非绝然对立的两个独立领

域,即便戴雪本人在相关论述中也没有完全坚持法律与政治严格分离的法理学

立场.〔１８〕相对应的是,合律性(legality)与正当性(legitimacy)两个概念之间也存

在着相互联系与转换的关系.因此,宪法制度中的议会主权也同正当性问题具

有高度的相互关系,波格丹诺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克雷格也认为,议会主权的

政治基础在于戴雪对代议制民主的乐观假定之上,但这种假定却并不是充分

的.〔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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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也持类似的批评,他将英国的议会实践的“理想化

版本”视为一种“一元民主制”(MonisticDemocracy),阿克曼显然批评这种认为

一次性的民主选举就能够赋予议会“全面的立法权威”的学说失之片面.〔２０〕与之

相对应的“二元民主制”是阿克曼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根据阿克曼对二元

民主制的理解,民主政治过程可以划分为日常政治与宪法政治两个层面.所谓

宪法政治,就是在非常状态下,由人民或人民的特别代表在更加严格的公共审议

中就重大宪法问题做出决定的“高级立法程序”,人民直接行使人民主权;而日常

政治,则是在“高级立法”的框架下,由人民代表和民选官员针对一般性社会事务

进行日常立法与常规管理的过程.在阿克曼对美国宪法史的解释中,建国制宪、
内战重建与罗斯福新政都属于美国宪法史上的宪法政治时刻,它们都深刻地改

变了美国的宪法结构.
从问题意识而言,阿克曼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美国化特征,他对二元民主制的

具体解释也是基于美国宪法的历史语境之中的,因此二元民主理论的具体论述

有特殊性的一面.〔２１〕但是,“日常政治—宪法政治”二阶划分的方法论模式在政

治思想史上源远流长,并非仅仅是狭隘的美国例外主义立场可以涵盖的,因而二

元民主理论仍然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推论意义.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基雅维

利的共和主义理论就开启了这种二阶划分的滥觞,包括卢梭、西耶士和施米特等

后世思想家都做出了同样的思考.〔２２〕在英美政治思想史上亦不例外,洛克的政

治思想中就蕴含了二元民主理论的雏形,洛克在«政府论»对“契约”“信托”与“立
法”的划分就体现了二元民主理论的基本思路:人们由社会契约结成政治社会,
组成具有统一政治行动能力的“人民”;人民通过“信托”(Trust)的方式制定宪

法、创立政府;选举出的政府根据人民的信托授权行使立法权、行政权.〔２３〕当代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甚至在对阿克曼理论讨论的基础上直言:“立宪民主

制就是二元论的”.〔２４〕此外,与欧陆政治思想类似的“根本法”理念也在英国政治

思想史上源远流长,英国宪法理论中仍然保留了可以与二元民主理论对勘的根

本法与议会立法的二元法律渊源.〔２５〕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如何理解人民和人民主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人民的理解是第一种思路,这种思路将人民理解为实

质性的人民实体,人民主权的宪法政治时刻就是人民“肉身”直接出场———正如

陈端洪教授的概括:“主权者必须行动起来,而主权者行动的唯一方式是人民集

会”〔２６〕.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把卢梭的话说得更极端,他直接表示:“一国人民

的直接意志表达的自然形式是,聚在一起的人群以口头———即喝彩———方式表

示赞成或不赞成.喝彩是一切民族自然的、必不可少的生命表现.”〔２７〕另一种截

然相反的思路则常见于非欧陆政治哲学影响下的法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

家等,例如边沁、奥斯丁、凯尔森、熊彼特、达尔等著名学者.虽然这些学者的学

科背景不同、具体论述不同,但大体而言,他们都基于各种不同版本的实证主义

原则,将“人民意志”形式化和技术化为法定程序下的私人意见的聚合与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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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也就是各种“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选举、投票和民意调查;除此

之外,所谓的“人民意志”“人民主权”更多是一种修辞或意识形态.
两种思路固然皆有正确的一面,但又皆有不可取之处.卢梭式的人民主权

将宪法政治时刻理解为颇为民粹主义的人民“肉身”直接出场.然而这种出场常

常由于没有任何规范与程序的缘故,往往只是一时一刻、转瞬即逝的喧嚣舆论,
甚至所谓“民意”经过一番吊诡的逻辑转换后成为政客的肆意操弄政治的工具.
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难怪乎批评者会认为“人民主权—制宪权理论成为了一种

机械降神,即一种可以为任何政治行为进行事后论证的理论装置”〔２８〕.另一方

面,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制化理解又忽视了政治生活中鲜活的和只能“不言

自明”的一面,民意调查、听证会、投票都无法完全表达出公意(generalwill),这
种理解忽视了大量法律规范无法表达的非建制化的政治形式;而人民主权和制

宪时刻恰恰就往往以各种非建制化的方式运作,甚至是“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新

的政治秩序.正如施米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制宪’议会企图在这个时候

回避决断,人们就会在制宪议会以外、以暴力或和平方式作出这种决断”〔２９〕,这
句话固然非常民粹,但政治和法律理论显然无法忽视这种非常态政治存在的可

能性.此外,在批评者还看来,这种投票机器产生的结果本身就是结构性分裂的

“数字决定论”:仅以微小胜率赢得的脱欧结果未必就真正代表了民意,而是一种

“强制”.〔３０〕

这两种理解都没有正确地把握到“人民”的内在结构形式问题:卢梭式的“人
民”放弃和否认了人民可以具有组织起来的内在结构,人民最终不过是一群“乌
合之众”;而实证主义式的理解则误以为“人民”只可能以机械的形式主义方式呈

现,其余非建制化的政治形态要么被忽略,要么被视为虚构.阿克曼对宪法政治

的具体论述可能为美国式的,但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贡献就在于打破了以上

两种非此即彼的思路的局限性,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和表达人民主权.阿克曼

对美国历次宪法政治的历史解释实际上将人民主权刻画为了一种高阶的“审议

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模式,人民通过审议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阿克

曼在«我们人民:奠基»中曾经如此激情澎湃地表达他对宪法政治的审议民主式

理解:
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动员了的慎思明辨是和哲学的研讨会类似.它

实际上更为民主,更加活力四射,更具有复调色彩,会有大量的激情和人格

特质;行动和争辩;戏剧和辩论———其中利益关涉如此之大,无法想象还有

其他的处理方式.这其实是高级立法在面对最大挑战时的关键点:高级立

法能够引导这些相互竞争的派系就公共观点进行激情四溢的交流,在他们

试图动员一般民众对其主张予以深切和广泛支持的时候,能够回应彼此的

批评吗? 简而言之:这一制度鼓励各种反对者彼此沟通,还是鸡同鸭

讲?〔３１〕

根据这种审议民主式的理解,“人民”既不是“某种超人存在”的实体,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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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一时的乌合之众,也绝非仅为纯粹法律程序下的投票统计数字,而是政治精

英与普通公民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通过这种“互动过程”,人民主权实质上

体现为一种非建制化的但又具有内在“法权结构”和“政治正当程序”的特别政治

形态,从而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与决断.在阿克曼的历史叙事中,宪法政治既发

生在国会、总统和法院的建制化法律机构里,也发生在各种非建制化的政治公共

领域中———人民主权和宪法政治既不是凯尔森式机械形式主义的,也不像施米

特那样遁入政治神秘主义.阿克曼反复强调的是,通过这种更具有“公共审议”
(publicdeliberation)精神的政治互动,宪法政治抛弃了日常政治中的党派偏见

与党争,将全体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重大宪法问题的对话与决定上来.借用康

德政治哲学的表达,宪法政治中的人民主权就是人民持续的“理性的公共运用”
过程.

四、全民公投、审议民主与二元民主理论

阿克曼在其巨著«我们人民:奠基»开篇中有一个颇有雄心壮志的疑问:难道

美国宪法的解释只能是“作为智识的殖民地,借用欧洲范畴来解释其国家身份的

意涵吗”? 阿克曼因而拒绝美国主流宪法理论的“非历史理解”,从而在美国宪法

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民主理论.〔３２〕也因此人们往往据此理解二元民主理论的

语境特殊性.不过,阿克曼同时作为宪法(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其理论是既基

于具体语境背景,又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他仍然有将其理论要义普遍化的雄心壮

志.在一处脚注中,阿克曼如此评论当时英国尚属新生事物的全民公投:
我们正文概述的是已经被广为接受的英国理论,现代英国实践演进的

方向预示着二元制立法正获得日益广泛的承认.尽管这些“咨询性”公

民投票的结果在技术上对议会不构成约束,它们通常被看成民意的表达,所
以比日常的议会立法模式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考虑到先例在英国宪法中的

作用,这些公民投票会形塑未来的政治实践.实际上,１９７８年,保守党的公

民投票委员会建议在宪法性法律文件(根本条款)制定的时候引入公民投

票,即“对宪法进行的任何根本改变都需要进行公民投票”.〔３３〕

其实,从阿克曼在批评一元制民主理论时所用的“理想化版本”(idealized
vision)的措辞就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英国议会实践本身就是“一元制民主”.
反而他认为全民公投是英国宪法中的二元制民主要素.所以,除去阿克曼叙事

中的美国元素,我们可以将二元民主制与宪法政治理解为一种高阶的审议民主

理论,从而进行一些普遍化的推理与应用.
从定义上来说,审议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民主形式,更是一种“通过提供有利

于参与、交往和表达的条件而促进平等公民自由讨论的一种社会和制度条件框

架”.〔３４〕在此定义之下,存在着程序主义与实质主义两种不同的审议民主理论趋

向,前者强调通过优化代议制民主中的规范程序以实现更好的公共审议,而后者

则认为一定程度的制度伦理条件是审议民主的前提.两种理论趋向并没有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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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非之分,但是由于人们往往更关注于审议民主理论中的程序问题,从而往往将

审议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等相似的概念混淆起来,并将审议民主的实践局限于常

规政治层次.但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审议民主更重要的性质在于它是一

种关注政治正当性(politicallegitimacy)的民主理论,审议民主尤其关注于“当
根本性政治问题出现危机时”(罗尔斯语)如何进行审慎决断,因此审议民主理论

决不能忽视它在宪法政治层面所扮演的角色.阿克曼对美国宪法史的刻画就为

人们如何阐述宪法政治中的审议民主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例如,宪法政治具有

“形式上的法外性(illegality)”“群众激情”“公共精神”“高度理性”四个重要的特

征;又例如,在阶段上,宪法政治有着“示意”“提议”“动员审议”和“法典化”四个

大致清晰的先后次序.〔３５〕

在阿克曼看来,英国的全民公投已经具有了二元民主和宪法政治的因素,但
是仍然有待由政治家进行改革和由理论家进行阐释.这正和本文最初的分析一

样,全民公投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尚待厘清.例如,究竟什么情况才表明一项宪

法政治的动议已经开始得到人民的广泛讨论并有必要进入全民公投议程,即阿

克曼所谓的“示意”,从而防止全民公投只是因为政治精英试图通过操作议题来

获取党派利益.又例如,如何保证投票是人民“动员了的深思熟虑”的结果,从而

防止盲目投票.还例如,议会脱欧法案并没有规定如何把全民公投的政治事实

转换为生效法律,政治主权如何与议会主权协调起来,亦即如何通过制度衔接实

现阿克曼所说的“法典化”.从时间跨度而言,阿克曼也强调宪法政治是一个漫

长的公共审议过程,需要经过不同方式的制度检验以确定这就是“人民的声音”,
而非一次投票就能够盖棺定论.

宪法政治、审议民主理论对议会主权与全民公投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作出一

些有益启示;另外一方面,也通过于此我们可以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观察在西方国

家中宪法政治与审议民主的理论有着怎样的现实可能性.当然,正如学者们再

三强调的,阿克曼的具体理论具有美国特殊语境,用二元民主制解释英国宪法并

不等于一定需要在英国引入成文宪法等具体做法.

注释:
〔１〕英语中的 DeliberativeDemocracy在中文语境中有“协商民主”“审议民主”和“慎议民主”等多种

译法,其中“协商民主”是最为通用的译法.Deliberative/deliberation一词同时具有协商、审议和审慎思考

的含义,结合下文对阿克曼宪法政治概念的讨论,尤其是deliberation所蕴含的审慎思考的哲学意味,本

文将 DeliberativeDemocracy译为“审议民主”.

〔２〕〔英〕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一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８１－１８２页.

〔３〕〔英〕柏克:«美洲三书»,缪哲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２６１页.

〔４〕〔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６页.

〔５〕〔英〕狄金森:«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陈晓律、宋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英〕甘

米奇:«宪章运动史»,苏公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

〔６〕〔８〕〔英〕卡瓦纳:«英国政治:延续与变革(第四版)»,刘凤霞、张正国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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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第７２、７２页.

〔７〕MargaretThatcher,ThePathtoPower,NewYork:HarperCollins,ChapterX．根据 Amazon电

子版.

〔９〕〔英〕卡瓦纳:«英国政治:延续与变革(第四版)»,刘凤霞、张正国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６６页.戴雪关于议会不可能约束自身的讨论参见〔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

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９－１４５页.

〔１０〕英国最高法院:«吉娜米勒等诉英国政府“脱欧”程序案(终审判决书概要)»,涂云新译,«复旦

当代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春季卷.

〔１１〕〔１２〕〔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２９－４３７、１４７页.

〔１３〕〔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４－１５５页.译文根据英

文进行了重译.

〔１４〕何永红:«法律、主权与民主:戴雪宪法学说的政治之维»,«临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１５〕陈端洪:«人民必得出场:卢梭官民矛盾论的哲学图式与人民制宪权理论»,«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０
年第１期,第１１７－１４５页.第一节小标题也借用了陈端洪教授题目,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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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翟志勇:«人民主权是一种法权结构与公民行动»,«学术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田飞龙:«政治正当程序:

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及其启示»,«学海»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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